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臺證上一字第1061804361號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修正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作業程序第7條附件六及附件

七、本公司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意見徵詢作業要點

第4條附件二暨「於章程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

道暨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出董事及監察人承諾書」，並新增

「持續為其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承諾書」如附件，自107年1月

1日起實施。

總經理 李 啓 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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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(共1頁)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


